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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重要提示 

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季度报告内容的真

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个别和

连带的法律责任。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次季报的董事会会议。 

公司负责人康宝华、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马炫宗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

管人员)张颖声明：保证季度报告中财务报表的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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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一、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减 

营业收入（元） 172,344,694.20 182,776,834.02 -5.71%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元） -43,705,905.44 -43,607,925.68 -0.2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的净利润（元） 
-46,967,061.40 -47,092,096.15 0.27%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139,827,052.92 -100,928,362.18 -38.54%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0.0817 -0.0816 0.00%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0.0817 -0.0816 0.00%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3.20% -3.38% -5.33%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增

减 

总资产（元） 2,636,292,810.42 2,781,855,924.92 -5.2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元） 1,380,137,223.14 1,387,694,239.00 -0.54% 

非经常性损益项目和金额 

√ 适用 □ 不适用  

单位：元 

项目 年初至报告期期末金额 说明 

计入当期损益的政府补助（与企业业务密切相关，按照国家统

一标准定额或定量享受的政府补助除外） 
3,787,807.35  

除上述各项之外的其他营业外收入和支出 61,227.49  

减：所得税影响额 587,878.88  

合计 3,261,155.96 -- 

对公司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界定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以及把《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中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应

说明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将根据《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解释性公告第 1 号——非经常性损益》定义、列举的非经常性损益

项目界定为经常性损益的项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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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报告期末股东总数及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1、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普通股股东总数 19,684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条件

的股份数量 

质押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沈阳远大铝业集

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39.95% 213,569,200 213,413,200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境外法人 16.37% 87,528,480 87,528,480   

沈阳福康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74% 25,350,000 25,350,000   

沈阳卓辉投资有

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4.30% 22,984,000 22,984,000   

中国对外经济贸

易信托有限公司

－华夏未来领时

对冲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其他 1.30% 6,956,756 0   

沈阳森木投资管

理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6% 6,205,299 0   

中国建设银行－

信达澳银领先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其他 0.75% 4,019,410 0   

惠岱 境内自然人 0.39% 2,066,200 0   

侯连君 境内自然人 0.32% 1,735,500 1,464,125   

中天证券有限责

任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32% 1,700,876 0   

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持有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份数量 
股份种类 

股份种类 数量 

中国对外经济贸易信托有限公司

－华夏未来领时对冲 1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6,956,756 人民币普通股 6,956,7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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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205,299 人民币普通股 6,205,299 

中国建设银行－信达澳银领先增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4,019,410 人民币普通股 4,019,410 

惠岱 2,066,200 人民币普通股 2,066,200 

中天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1,775,876 人民币普通股 1,775,876 

刘雅萍 1,67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70,000 

北京和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聚

平台证券投资基金 
1,648,920 人民币普通股 1,648,920 

黄红心 1,60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600,000 

史强 1,589,037 人民币普通股 1,589,037 

彭湘波 1,560,000 人民币普通股 1,560,00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

说明 

沈阳远大铝业集团有限公司持有远大铝业工程（新加坡）有限公司 100%股权，为一致

行动人。公司未知其它上述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上市公司股

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参与融资融券

业务股东情况说明（如有） 

其中惠岱信用账户持股2,066,200股，沈阳森木投资管理有限公司信用账户持股6,205,299

股，黄红心信用账户持股 1,600,000 股。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是否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 是 √ 否  

公司前 10 名普通股股东、前 10 名无限售条件普通股股东在报告期内未进行约定购回交易。 

2、报告期末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十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 适用 √ 不适用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6 

第三节 重要事项 

一、报告期主要会计报表项目、财务指标发生变动的情况及原因 

√ 适用 □ 不适用  

 

二、重要事项进展情况及其影响和解决方案的分析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授予名单、授予数量和授予价格的议案》、《关

于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的议案》，确定2014年6月19日为限制性股票的授予日。后经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出具了瑞华验字[2015]21050001号验资报告确认，向147名对象授予1094.6万股限制性股票。公司于2015年2月16日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完成预登记，其授予限制性股票新增股份的上市日期为2015年2月27日。 

2、公司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修订稿）>的

议案》等相关议案并提交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15年2月12日取得《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50255

号）。 

 

重要事项概述 披露日期 临时报告披露网站查询索引 

博林特：关于限制性股票首次授予完成

的公告 
2015 年 02 月 17 日 公告编号：2015-016 

博林特：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获得 2015 年 02 月 13 日 公告编号：2015-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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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证监会受理的公告 

三、公司或持股 5%以上股东在报告期内发生或以前期间发生但持续到报告期内的承诺事项 

√ 适用 □ 不适用  

承诺事由 承诺方 承诺内容 承诺时间 承诺期限 履行情况 

股改承诺      

收购报告书或权益变动报告书中所作承

诺 
     

资产重组时所作承诺      

首次公开发行或再融资时所作承诺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012年 07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远大铝业工程

（新加坡）有限

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012年 07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沈阳福康投资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012年 07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沈阳卓辉投资

有限公司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或者委托他

人管理其持有

的公司股份，也

不由公司回购

该部分股份。 

2012年 07月 17

日 
2015-07-17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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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博林特电

梯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公司未来三年

股利分配规划，

公司发行上市

当年及其后两

个会计年度每

年现金分红比

例不低于公司

当年实现的可

供分配利润的

百分之二十。 

2012年 07月 17

日 
2015-01-01 严格履行。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康宝华 

"1、避免同业竞

争协议公司控

股股东远大铝

业集团及实际

控制人康宝华

已分别与本公

司签署了《避免

同业竞争协

议》。根据该等

协议，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分

别确认其本身

及其控股企业

目前没有从事

与博林特股份

或其控股企业

主营业务构成

或可能构成直

接或间接实质

性竞争关系的

业务或活动。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分别承诺：

“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将不

会，并促使其控

股企业不会：

（1）在中国境

内外以任何形

式(包括但不限

于投资、并购、

联营、合资)直

接或间接从事

任何与博林特

2012年 07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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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或其控股

企业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

成直接或间接

竞争关系的业

务或活动，但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或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附属企业、参股

企业出于投资

目的而购买、持

有与主营业务

构成或可能构

成竞争的其他

于国际认可的

证券交易所上

市的上市公司

不超过 10%以

上的权益；或因

第三方的债权

债务重组原因

使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或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附属企业、

参股企业持有

与主营业务构

成或可能构成

竞争的第三方

不超过 10%以

上的权益的情

形除外。（2）在

中国境内外，以

任何形式支持

博林特股份或

其控股企业以

外的他人从事

与博林特股份

或其控股企业

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者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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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其它方式介

入(不论直接或

间接)任何与博

林特股份或其

控股企业的主

营业务构成竞

争或者可能构

成竞争的业务

或活动。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分别进一步承

诺：（1）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授予博林特股

份或其控股企

业优先受让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或远大铝

业集团、康宝华

控股企业潜在

或有可能与主

营业务构成直

接或间接竞争

关系的业务和

资产的权利。博

林特股份或其

控股企业在收

到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发出

的优先受让通

知后应在 30 日

内向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做

出书面答复。优

先受让通知应

附上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或

远大铝业集团、

康宝华控股企

业拟向第三方

转让、出售、出

租、许可使用或

以其他方式转

让或允许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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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及博林

特股份或其控

股企业作出投

资判断所需要

的相关合理资

料。如博林特股

份或其控股企

业拒绝收购或

者在规定时间

内未就优先受

让通知发表意

见，则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可

以按照优先受

让通知所载的

条件向第三方

出让或出售该

等竞争业务和

资产；远大铝业

集团、康宝华承

诺尽最大努力

促使其参股企

业依照本条规

定向博林特股

份或其控股企

业提供优先受

让权。（2）在本

协议有效期内，

如果有第三方

向远大铝业集

团、康宝华或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控股企业

提供任何与博

林特股份或其

控股企业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的新

业务机会，远大

铝业集团、康宝

华应及时书面

通知博林特股

份，并尽力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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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业务机会按

合理和公平的

条款和条件首

先提供给博林

特股份或其控

股企业。博林特

股份或其控股

企业在收到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发出的优

先交易通知后

应在 30 日内向

远大铝业集团、

康宝华做出书

面答复。如果博

林特股份或其

控股企业决定

不从事有关的

新业务，或者在

规定时间内未

就优先交易通

知发表意见，则

远大铝业集团、

康宝华可依据

本协议自行或

以其控股企业

及参股企业作

为洽谈主体与

第三方进行新

业务的洽谈。远

大铝业集团、康

宝华承诺尽最

大努力促使其

参股企业按照

本条的规定向

博林特股份或

其控股企业提

供优先交易权。

2、控股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关

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除《避

免同业竞争协

议》外，公司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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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股东远大铝

业集团及实际

控制人康宝华

已出具《确认

函》和《避免同

业竞争承诺

函》，确认远大

铝业集团、康宝

华及其控制的

其他任何企业

与博林特股份

及其控制企业

的主营业务不

存在直接或间

接竞争关系；承

诺将不会在中

国境内外：以任

何形式直接或

间接从事任何

与博林特股份

及博林特股份

控股企业主营

业务构成或可

能构成直接或

间接竞争关系

的业务或活动；

以任何形式支

持与博林特股

份及博林特股

份控股企业的

主营业务构成

竞争或者可能

构成竞争的业

务或活动；以其

他方式介入(不

论直接或间接)

任何与博林特

股份及博林特

股份控股企业

的主营业务构

成竞争或者可

能构成竞争的

业务或活动；同

意承担并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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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违反上述承

诺而给博林特

股份及博林特

股份控股企业

造成的一切损

失。"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康宝华 

承诺如因沈阳

博林特电梯股

份有限公司及

子公司所在地

社保主管部门、

住房公积金主

管部门要求公

司对以前年度

员工的社会保

险及住房公积

金进行补缴，远

大铝业集团与

康宝华将按相

关主管部门核

定的金额无条

件代为补缴；如

博林特电梯及

子公司遭受任

何处罚或其他

经济损失的，远

大铝业集团与

康宝华将无条

件代为承担。 

2012年 07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康宝华 

如因沈阳博林

特电梯股份有

限公司鞍山分

公司涉及使用

土地及在土地

上建设建筑物

等行为受到相

关部门的处罚，

博林特电梯在

收到相关部门

下发的处罚决

定书后 5 日内，

远大铝业集团

及康宝华承诺

无条件向博林

2012年 07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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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电梯支付相

关费用。 

康宝华 

自公司股票上

市之日起三十

六个月内，不转

让其所持有的

沈阳远大铝业

集团有限公司

股权；在公司任

职期间每年转

让的远大铝业

集团股权不超

过其所持有股

权总数的百分

之二十五；自公

司离职后半年

内，不转让所持

有的远大铝业

集团股权；并及

时向公司申报

持有远大铝业

集团股权的变

动情况。 

2012年 07月 17

日 
9999-12-31 严格履行。 

其他对公司中小股东所作承诺      

承诺是否及时履行 是 

四、对 2015 年 1-6 月经营业绩的预计 

2015 年 1-6 月预计的经营业绩情况：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正值且不属于扭亏为盈的情形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幅度 
0.00% 至 20.00% 

2015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变

动区间（万元） 
5,724.75 至 6,869.7 

2014 年 1-6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万元） 
5,724.75 

业绩变动的原因说明 

受 2015 年国内经济形势和房地产行业宏观调控影响，报告期内公司预计营

业收入增长趋势比照前两年会有所下降。但公司管理层审时度势，根据市

场需求改变销售策略，合理控制预算和成本费用支出，因此预期半年度净

利润会持平或小幅上涨。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正文 

16 

五、证券投资情况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不存在证券投资。 

六、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情况的说明 

□ 适用 √ 不适用  

公司报告期未持有其他上市公司股权。 

沈阳博林特电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4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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